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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富民与近世慈善

张 文

［摘 要］ 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看，与基于基督教文化而形成的具有显著宗教性特征的西方传

统慈善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因其根植于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自其产生之初即带有明

显的世俗性特征。在经历了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上古起源之后，秦汉至隋唐时期的中古演化加入

了部分佛教因素，随后的三教合流使之重归于世俗性特征，而于宋朝形成一种新的世俗性慈善，

其影响及于明清甚至民国。由于宋朝适逢唐宋变革期，宋朝即近世之开端。元代承接宋朝影响，

下启明清。因此，发端于宋朝、递嬗于元代的这一慈善可以命名为近世慈善。对此，本文从宋

朝国家-社会关系调整导致的社会自组织视角出发，将近世慈善的兴起视为民间社会实现自组

织目标的集体行动，并紧扣这一时期慈善活动的两大主体——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兴变转合

过程，来观察这一时期慈善活动的宏观脉络。大体而言，随着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兴起，北

宋时期为近世慈善的兴起期；随着士人群体的地方性转变与富民群体的分化，南宋时期为近世

慈善的活跃期；随着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分合转化，元朝时期为近世慈善的递嬗期。

［关键词］ 士人；富民；近世慈善；宋元时期

一、问题缘起与近世慈善的提出

基于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慈善文化传统的目的，对中国古代慈善发展史的分段研究，无论

从学术上看还是从实践中看，都是十分必要的。它涉及到我们到底继承的是哪一阶段的慈善文

化问题，而不至于陷入对中国古代慈善发展史的刻板印象之中。对此，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

但无疑仍有分段细化的必要。a 纵观中国古代慈善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三段。第一阶段起源

于西周，止于战国时代。这一时期的慈善活动附着于宗法制与分封制之中，是一种基于严密等

级制度与人身束缚机制的世俗性慈善。第二阶段发端于秦汉，下至隋唐时代。这一时期的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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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附着于社会集团的社会控制行为之中，是一种基于世俗共同体与宗教共同体控制下的具有

人身依附性质的世俗性与宗教性混合慈善。第三阶段发端于宋朝，下迄于明清。这一时期的慈

善活动附着在新兴社会群体主导下的社会自组织行为之中，a 带有鲜明的世俗性特征。由于宋

朝适逢唐宋变革期，宋朝即近世之开端，因此，这一时期的慈善可以近世慈善名之。

关于唐宋变革，由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于 20 世纪初提出，后经宫崎市定等学者的发展而日

渐成熟，基本为史学界所认可。尽管目前有学者提出应翻过唐宋变革这一页，b 但笔者理解这

只是对概念的争论，而没有否认唐宋之间发生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变革的历

史事实，也没有一个能够取代宋朝近世的更好的概念。在此基础上，笔者主要关注唐宋之间社

会结构的变化，基本观点是：唐宋前后，社会结构从较为单一的等级性纵向结构向较为多元的

纵向与横向并存结构过渡。换言之，宋朝社会等级制度松解，社会分类体系中，“贵贱”的维

度仍在，而“贫富”的维度日显重要。由此，社会流动性增加，阶层高度分化，进而催生了新

兴的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他们在社会自组织过程中，充当了主导者与重要参与者的角色，近

世慈善亦由此而发端。基于这一定位，宋朝以至元朝时期成为近世慈善的关键阶段。这一时期，

自汉魏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及地方父老主导的世俗性慈善与佛教团体实施的宗教性慈善，随着

唐宋变革的到来而衰落。取而代之的是由新兴的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主导和参与的世俗性慈善，

其驱动力包括儒家仁义理念与三教合流后的阴德观念。总体而言，北宋时期，随着士人群体与

富民群体的形成，近世慈善开始兴起；南宋时期，随着士人群体的地方化转型与富民群体的分化，

近世慈善全面活跃；入元以后，随着士人群体与富民群体的分化转合趋势，近世慈善进入递嬗期。

宋元时期，承接唐宋变革引发的社会结构变化，近世官方社会保障制度得以兴起和延续。c

与之相伴生的，是近世慈善活动的兴起、活跃与递嬗过程。此处所谓慈善，是由社会成员实施

的超越家庭范围的对特定对象与非特定对象的物质援助行为，因其动机来源于“法定”责任之

外而显著区别于官方社会保障。宋元时期，慈善活动之兴起、活跃与递嬗，始终与慈善活动主

体之兴盛变迁高度关联。所谓慈善活动主体，即慈善行动的主要实施者，主要是指这一时期兴

起的士人群体和富民群体。前者在慈善活动的理论准备、舆论宣传、活动组织等方面起到了主

导性作用，后者在慈善活动实践方面贡献良多，往往充当了慈善活动出资者的角色。这两个群

体经由南宋时期的转型分化、元朝时期的分化转合，于明朝时期形成清晰的士绅阶层，d 成为

中国近世慈善的主导者。

a  所谓 “ 社会自组织行为 ”，是指自汉魏以来形成的豪强大族等社会集团控制社会的体系于中唐崩溃之后，建立
在阶层高度分化与流动加速基础上的新型社会体产生了自我组织化的时代需求，作为新兴的士人群体与富民群
体，成为这场社会自组织行动的主导者和重要参与者。从这一层面出发，近世慈善甚至可以理解为新兴的社会
群体实现其社会自组织目标的工具。

b  李华瑞：《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 “ 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古代文明》2018
年第 1 期。

c 张文：《宋朝社会保障的成就与历史地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

d  苏力在对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的考察中发现了类似的路径，他说：“ 经历了宋元时代的孕育和发展，明代，
特别是明中期之后，地方精英的自身形态日益清晰，一个被称之为 ‘ 士绅 ’ 的阶层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成为左
右地方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参见苏力：《元代地方精英与基层社会——以江南地区为中心》，天津古籍出
版社，2009 年，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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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宋时期近世慈善的兴起

北宋时期，士人群体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而兴起。所谓士人群体，包括拥有功名或以读书

为业者以及出仕为官者。这两者具有高度关联性：士人的出路是出仕为官，官员退休则还原为

士人。作为新时代的佼佼者，他们心怀天下，关心社会事务。面对社会分化造成的贫困问题，

除了积极帮助国家出台系列的社会保障措施以缓解社会矛盾之外，以儒家仁义理念为理论支撑，

亲自践行其社会大同理想，从而充当了慈善活动主导者的角色。在此过程中，士人群体通过慈

善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使得他们的慈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中古“风义”的复古色彩。

从贡献上看，这一群体是慈善舆论宣传的主力，并在慈善活动中起到了表率作用和组织作用。

第一，舆论宣传。北宋时期，士人群体以其拥有的话语权而在慈善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舆

论宣传作用。如苏洵在家乡时，为了改变社会风气，提倡宗族乡里慈善，撰写《苏氏族谱序》，

对不恤宗亲乡党的亲戚进行公开谴责，a 对乡里富民形成舆论压力。有些士人还通过制定乡约，

将社会舆论长期化。蓝田吕氏所作《吕氏乡约》，后来成为士人遵从的模板，其中规定，凡乡

人有善行或过恶，皆书于籍，b 由此形成长期性舆论压力。诸如此类，说明士人群体在慈善舆

论环境构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表率作用。北宋时期，士人群体在慈善活动中往往起到表率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一是赈灾救荒活动中，往往有士人率先捐献，表率众人。二是宗族救助活动中，以范仲

淹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成为民间宗族救助的表率，由此推动北宋后期宗族救助活动的制度化发展。

第三，组织作用。北宋时期，士人群体在慈善活动中往往充当了组织者的角色。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一是范仲淹首创义庄后，士人纷纷跟进，义庄遍地开花，由此促成宗族救助活动

走上组织化道路。二是在公益慈善中，士人起到了组织动员作用。如广州给水工程建设，系由

贬谪中的苏轼提议修建，并做了详细的组织和动员工作。

总体而论，随着科举制的发展和崇文社会风气的形成，士人群体崛起，这些人成为北宋慈善

活动的主导者。其所做的贡献包括促进慈善舆论的形成和社会风气转变，在此基础上，从事接济

族人、周济故旧、组织赈济等慈善事项。其中，最大的贡献在于促使传统的非制度化的宗族接济

向制度化的血缘慈善过渡。皇祐元年（1049 年）以前，士大夫对于宗亲的接济非常普遍，史料中

频见“居官，禄虽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后已”c“奉已甚约，俸禄尽以周宗族、奉宾友，家

或无百钱之储”d 等记录。不过，这时的宗亲接济，主要依靠士大夫的个体道德偏好，并非制度化

的慈善行为，一旦主体有变故，则可能无法持续。并且，这种慈善行为，更像是传统世家大族获

取社会声誉的做法，带有浓厚的个人道德色彩。朱熹评价周敦颐善行时即说：“自少信古好义，以

a ［宋］苏洵：《苏洵集》卷一八《苏氏族谱亭记》，语文出版社，2001 年，《三苏全书》，第 249 页。

b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四《增损吕氏乡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
《朱子全书》版，第 3594 页。

c  ［宋］王称：《东都事略》卷一一三《儒学传·周尧卿》，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第 382 册，第 739 页 A 面。

d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八《濂溪先生事实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朱子全书》版，第 45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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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节自砥砺。” a 即是将其善行归结为“信古好义”所致。皇祐元年（1049 年），随着范仲淹在苏州

设立范氏义庄以救助贫族，宗亲慈善开始向制度化方向转变。这种制度带有长期性和稳定性，不会

因为主体的变更而终止，从而形成长期稳定的宗亲慈善，即促成慈善活动走上持续稳定的发展轨道。

北宋时期，文献中开始频繁提到一个新兴阶层：富民。关于其定义，学界颇多分歧。b 此

处仍以富民主要指城乡社会中仅以资产丰厚见长的富而不贵者，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十等户中

的上三等富裕工商户以及乡村五等户中的上二等户中的非官户中，少数富裕的乡村第三等户也

属于此类。c 其中，乡村富民情况更为复杂，他们与乡绅高度关联：富民积极从事慈善活动，

获得社会声望，则转化为乡绅；乡绅如果“寡恩而啬施”，d 则会还原为富民。因此，广义的

富民还包括因为善行而获得社会声望的乡绅。北宋时期，富民群体随着乡村土地私有化与城市

商品经济繁荣的浪潮而兴起，他们是新制度的受益者，也肩负了相应的社会责任。面对社会分

化造成的贫困问题，以阴德福报观念为支撑，或以功利性动机为出发点，介入到由士人群体主

导的慈善活动之中，从而充当了慈善活动主要参与者的角色。在面向社区的慈善如赈灾救荒、

公益慈善等活动中，由于士人群体的部分缺位，富民群体甚至起到了主体性作用，举凡赈灾救荒、

济贫恤穷、公益慈善等均有富民广泛参与其中。

第一，赈灾救荒。北宋时期，乡村富民在赈灾救荒活动中每每成为主要出资者。如安陆人

李子平，以资产雄于州，属于富民。于家乡赈灾救荒不遗余力，出资甚巨。e 镇江人陈亢，家

资丰厚，也是位富民。于家乡赈灾救荒，奋不顾身。甚至“环千有余里，若寒饥急难失所，赖

以无虞。数十年间，不知几人”，所费巨大。f 即如苏轼祖父苏序，“凶岁，卖田以赈其邻里

乡党”，g 其实也是一位富民。总体而论，北宋时期尽管士人群体在慈善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在赈灾救荒活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无疑是富民群体。

第二，济贫恤穷。北宋时期，富民在济贫方面多有贡献。如眉山人史九龄，世以资产雄于

乡里，属于富民。后虽家道陨落，仍行善不辍。有里人丧亡，其子贫无以殓，至解衣质钱以周急。h

朱冲以小生意起家而至巨富，属于城市富民。每到春夏之交疾病流行期间，即捐钱米药物，招

募医官数人，访贫问苦，周济贫病者。有僧人疾病者，亦为日供饮食药饵，病愈乃已。i 总体

上看，北宋时期富民群体在济贫方面也多有贡献。

第三，公益事业。北宋时期，公益事业因其耗费巨大而多成于富民。如前述镇江人陈亢“家

a  ［宋］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八《濂溪先生事实记》，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朱子全书》版，第 4559 页。

b 张邦炜：《宋代富民问题断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4 期。

c 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335 页。

d  ［宋］黄榦：《勉斋黄文肃先生文集》卷四《论建宁社仓利病》，书目文献出版社，2005 年，《北京图书馆
古籍珍本丛刊》版，第 478 页。

e  ［宋］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宋黄文节公全集·别集》卷一〇《承议郎李子平墓志铭》，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第 1665 页。

f  ［宋］不著撰人：《京口耆旧传》卷六《陈亢》，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451 册，第 178 页 B 面。

g ［宋］曾巩：《曾巩集》卷四三《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中华书局，1984 年，第 587 页。

h ［宋］唐庚：《眉山唐先生文集》卷一〇《史南寿墓铭》，四部丛刊三编景旧抄本。

i  ［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六《朱氏盛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点校本，第 29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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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邑南，地多沮泽，古速渎久淤，壅水为灾，率众筑堤延袤十许里，以便行者，而浚渎以通洮湖，

水患遂息”。a 义乌人余信捐资百万建流庆陂，“其余津梁断坏，病涉之地，靡不修举”。b 徽

州人汪绍，“以己资辟芙蓉对镜驿道直抵黄茅，较旧路近十有五里，且无水患”。c 侯官人李宏，

所谓“富而能仁”者，捐资兴建木兰陂，“凡溉田万顷，使邦无旱暵饥馑之虞”。d 总体而言，

北宋时期富民群体于公益事业贡献非常突出。

总体而论，随着土地制度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富民群体在城乡大量

出现，这些人成为北宋慈善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其所做的贡献包括赈济饥荒、周济族人、公益

建设等。其中，最大贡献是促成传统的地缘互助向新型的社区慈善转变。北宋前期，承接中古

地缘互助组织之余绪，在一些地区普遍存在地缘互助组织。如敦煌地区各种类型的互助组织大

多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用以解决民众的生产生活困难。此后，随着官方对民间结社的压制，部

分互助组织转为秘密结社，尽管仍保留了互助功能，但社区慈善由此缺位。北宋时期，在乡村

富民和部分乡居士人推动下，通过饥荒赈济、济贫恤穷尤其是公益建设，传统的地缘互助转向

新型的社区慈善，并在南宋时期士人地方化转变过程中得以强化。

三、南宋时期近世慈善的活跃

南宋时期，士人群体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地方性转变。关于这一问题，海外学者较早注意到这

一现象。1982 年，郝若贝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士人群体的构成在两宋之际发生了重要转变。

根据柏文莉的概括，“郝若贝认为由一小群‘职业精英’家族构成的‘半世袭’的社会阶层把持

了北宋政府。在郝若贝的提法中，这一‘职业精英’因其仕宦身份从而有权有势，但是由于北宋

后期的党争使功名不再是维持这些权力和声望的有效工具，‘职业精英’逐渐把占有土地和获取

地方权势放在优先位置。南宋时，‘职业精英’已经和占有土地的‘地方精英’融为一体，难以

区分了。”e 不久，韩明士继续发挥了郝若贝的研究，他指出：“在南宋，‘地方性’具备了新

的意义：精英们不再关注国家的权力中心，也不再追求高官显爵，而把注意力转向巩固他们在故

乡的基础方面，于是，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出现了一种精英‘地方主义’……无论是婚姻圈、居

住方式、捐献方式，还是‘留在家乡’的策略——这使得南宋的家庭与北宋的移民形成巨大反差——

都表现出立足于当地的倾向。”f 此后，包弼德从更长时段梳理士人群体的变迁后指出：“在 7

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 10 和 11 世纪，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

a  ［宋］不著撰人：《京口耆旧传》卷六《陈亢》，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451 册，第 177 页 D 面。

b  ［宋］郑刚中：《北山文集》卷一五《余彦诚墓志铭》，中华书局，1985 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187 页。

c  ［宋］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八七《汪师泰·畈上丈人汪君传》，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文渊阁
《四库全书》本，第 1376 册，第 425 页 C 面。

d  ［宋］郑樵：《夹漈遗稿》卷二《重修木兰陂记》，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 1141 册，第 513 页 C 面。

e ［美］柏文莉：《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家族、地位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3-4 页。

f  鲁西奇：《“ 小国家 ”“ 大地方 ”：士的地方化与地方社会——读韩明士〈官僚与士绅〉》，《中国图书评论》
2006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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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是为数更多而家世却不太显赫的地方精英家族，这些家族输送了官僚和科举考试的应试者。”a

对于这一重要论述，学界比较集中地对韩明士的有关著作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广泛影响。对此，

学界也有不同意见，包伟民先生的评论颇具代表性。他首先肯定了韩明士著作的价值，然后指出

韩著存在的概念模糊、逻辑疏漏以及因其史观偏好和观念先行所造成的结论偏颇问题。最后，包

伟民总结说：“那么，说到最后，南宋的精英们究竟有没有‘地方化’呢？坦率地讲，尽管到宋

代儒学开始呈现‘为己之学’的新特征，但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特征并未变

化，所以要‘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参与国家政治，应举出仕，正

是精英们主要人身价值之所体现。如果以为以儒生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精英阶层可能与国家‘分

道扬镳’，转向‘地方化’，实在是本人所难以想象的。”b

关于此，笔者认为南宋士人的地方化转变并非放弃了家国天下理想，而是将这一理想转化

为通过乡里社会实践得以表达。即，相比于北宋时期士大夫的“天下家国”，南宋乡居士人转

而践行“乡里家国”。换言之，尽管韩明士的著作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关于南宋士人的

地方性（或曰地方化）转变的结论，从两宋慈善史的发展历程看，却颇为契合。首先，北宋时

期的慈善活动更具普遍性，其“乡里”特征的确不如南宋时期明显。例如在慈善活动的三大部

分赈灾救荒、济贫恤穷、公益互助中，由乡居士人实施的慈善活动远不如南宋明显，相当多的

事例反而是士大夫在任职地的公务活动中实施的表率行为。其次，士大夫对宗族乡党的赈施接

济尽管比较普遍，但给人的印象与扩大社会声誉有关。直至范仲淹创立范氏义庄从而带动士大

夫纷纷仿效，宗族救助方呈现出一些地方性特征，但对乡党的慈善活动仍未体现出南宋时期乡

居士人对乡里慈善的重视。相比而言，北宋时期士人对朋旧关系的重视程度超过南宋，以至于

南宋士人每每以北宋士大夫重视朋旧周恤而感叹风气日薄。即总体上看，北宋士人的慈善活动

的乡里特征不够明显，某种程度上带有中古“风义”的复古色彩。相比之下，南宋时期的慈善

活动更具乡里特征，除了说明士人群体的地方性转变，的确难以解释。换言之，南宋时期士人

更为重视乡里慈善事务，是其地方性转变的结果。至于这种面向乡里的转变究竟由何种原因导

致，窃以为主要有二。

首先，如果说北宋时期士大夫仍心存“天下家国”的诉求，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士大夫给人

的直观印象则是从“天下家国”向“乡里家国”转移。南宋前期，陈亮敏锐地注意到：自北宋

立国以来，“祖宗之涵养天下”，即便到了徽宗年间，士人“大抵魁梧质重，无自喜多易之态”。

及至南宋建立，“虽闾里人物往往不自促狭；进不得志于科举，退必有以自见于其乡”。c 所

谓“退必有以自见于其乡”，除了明确指出南宋士人的地方性转变趋向，也指明了南宋士人退

居乡里的自我价值的实现途径，即从事地方慈善事业。譬如与陈亮同时代的乡人吕皓，以出粟

赈济见知于浙东提举常平朱熹，荐于朝而补郡文学。会其父兄遭人构陷入狱，虽经吕皓上书营

救而赦免，但不久，吕皓即绝意仕进，隐居桃岩山下。乡居期间，吕皓立义庄以赡“乡族”，

a ［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4 页。

b  包伟民：《精英们 “ 地方化 ” 了吗？——试论韩明士﹤政治家与绅士﹥与 “ 地方史 ” 研究方法》，《唐研究》
2005 年第 11 卷。

c ［宋］陈亮：《陈亮集》卷三五《蔡元德墓碣铭》，中华书局，1987 年，第 4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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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乡里慈善。此后，路、郡、县各级长官以孝友交荐于朝，俱不起。且劝其弟源曰：“充

其义以行于家，而及于乡可也，何必应举求仕？”吕源受其影响，亦居乡不出，致力于乡里慈善。

除义庄外，又建义仓以济贫困，“且别为小廪，收恤闾里弃儿”，善行不一而足。a 在这个事

例中，吕皓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自我价值的转化，即通过诸多善行而“自见于其乡”，并影响到

其弟吕源的价值观转变。我们注意到，南宋后期，即开禧北伐失败之后，这种转变更为明显，

令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开禧北伐失败对南宋士人“天下家国”情怀的沉重打击。黄宽重先生曾经

指出，自开禧北伐失败，进入嘉定年间（1208—1224 年）的南宋地方反而一片“繁荣”景象，

地方上的各种事务如赈灾救荒、济贫恤穷、公益事业等纷纷得以兴办。对此，黄宽重先生将其

称为“嘉定现象”。b 以笔者看来，这一现象与开禧北伐失败相关联，更加促使南宋士人的地

方性转化。即，士人通过致力于乡里事务，构建了属于他们的可支配的“乡里家国”。如金坛

人刘宰，曾经有机会进入中央权力中心，但鉴于对朝政的失望，自嘉定元年（1208 年）辞归而

退居乡里。其在乡里 30 余年间，对地方事务倾注了几乎所有热情和精力。包括造桥修路、收

养弃儿、兴办社仓、创立义役等，多数都由刘宰倡率。鉴于官府超额征税，刘宰还以民间代理

人的角色与官府交涉，最终得以确定合理的“折麦钱额”。在诸多善举中，最著名者为刘宰所

举行之三次大规模赈饥活动，史称“金坛三赈”，堪称壮举。由此，刘宰构建了一个足以实现

其人生价值的“乡里家国”。c 当然，刘宰并未明确提到自己对这一价值转换与重构的看法。

不过，阳枋的话或许可以作为注解：“若其不见用，则亦可施之于治家治身。家与国元只一理，

只规模有大小，若能使贯彻，多少快活！”d 也可以从孙一元的言行中获得验证。孙一元，余

姚人，生于淳熙十六年（1189 年），卒于咸淳四年（1268 年）。少年时发奋读书，“方壮时”，

科举受挫，即曰：“大丈夫岂必仕而后为政也哉！”归而抚其宗族，凡侄儿侄女孤者嫁娶之；

出而视其乡里，凡岁饥有告乏者则赈给之。又增益其先君所结义役，以代下户大小保长之役。

乡里但有害义而伤风败俗者，则切责而禁止之，于是，宗族乡党无不畏惧其严厉而感其恩惠。e

归结而言，在南宋士人看来，以义行于家而及于乡，亦是人生价值之体现。换言之，乡里这个

平台是足以成为南宋士人实现家国理想而“为政”的舞台的。即，通过乡里行义，士人的价值

场域被重构，乡里成为士人实现政治抱负的另一平台。

其次，南宋政治变动频剧，打击了士人入仕的信心，迫使士人转向乡里。北宋时期，政治

斗争日趋激烈主要集中在中后期，相比于南宋而言，对士人的影响要小得多。南宋时期，激烈

的政治斗争伴随始终，对士人的影响更为巨大。如黄宽重先生所说：“南宋 153 年的历史，政

治环境变动激烈。这种变动主要源于金、蒙长期的压力，朝廷与朝臣因应此一形势的看法与政

a  ［明］徐象梅：《两浙名贤录》卷五《孝友·吕子晹皓（弟源附）》，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 年，第 139-140 页。

b 黄宽重：《“ 嘉定现象 ” 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 年第 2 期。

c  ［美］刘子健：《刘宰和赈饥——申论南宋儒家的阶级性限制社团发展》，《北京大学学报》1979 年第 3、4 期；
张文、卢渝宁：《刘宰赈饥与蝗神信仰》，《史学集刊》2019 年第 6 期。

d  ［宋］阳枋：《字溪集》卷三《与袁泰之书》，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83 册，第 291 页 D 面。

e  ［宋］黄震：《黄氏日抄》卷九七《致政修职孙君墓志铭》，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年，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第 708 册，第 1047 页 B-C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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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差异；和战对南宋的求生存与发展影响巨大，朝臣对选择现实妥协的和议或恢复理想的主战，

有不同的看法与因应方略；此一差异，成为南宋立国以来长期的论辩焦点与挥之不去的‘国是’

争议。同时，由于政策骤变，出现朝野对立、执政更迭频繁、人事激烈变动的现象。此外，皇

帝个人意识、皇帝与太上皇意见差异的纠结，以及因皇位继承出现的权臣与异议朝臣政见冲突，

相互交织，导致权势交替与对抗的问题。这些问题从高宗建立政权开始，一直延续到宋亡为止，

是构成南宋政治的主要现象。”a 从上引吕皓和刘宰的事例看，南宋时期政治斗争激烈，对士

人的入仕信心影响巨大，迫使大量士人转而退居乡里（实际上，频剧的政治斗争也必然导致大

量官员被贬退乡里）。如此，南宋时期慈善活动尤其是乡里慈善之活跃，无疑是南宋士人转向

地方的后果之一。事实也正如此，南宋时期，士人更加热衷于地方慈善事业，在慈善活动的各

个领域多有建树，成为推动南宋慈善活动发展的主导者。

南宋时期，与士人转向地方的同时，也挤压了富民的社会场域，由此导致富民群体发生分化。

关于士人对富民的挤压，北宋时期已经有所体现，如苏洵乡居期间曾借助作《苏氏族谱序》之机，

不指名地声讨过族中某位富而不仁的亲戚。b南宋时期，转向地方的士人与富民共存于一个空间，

发生矛盾冲突的几率也大为增加。陈亮曾透露过乡村地方士人对富民的敌视态度，他说：“至

若乡闾之豪，虽智过万夫，曾不得自齿于程文熟烂之士。及其以智自营，则又为乡闾所雠疾，

而每每有身挂宪纲之忧，向之所谓士者，常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c 很明显，士人由于站

在道德制高点上，上有官方撑腰，下有民众支持，故而极易对富民产生压制。当然，陈亮的文

章是站在富民角度的历史书写，对富民群体遭受的不公深表同情。如果换做主流书写习惯，则

必然是关于士人如何勇斗为富不仁者的故事。综合两种书写角度所透露出的社会现实，乡居士

人对富民的挤压应该是比较常态的事情。因此之故，富民群体发生分化就是必然的事情。从南

宋时期具体情况看，一部分富民接受主流价值观，开始“绅化”，文献中所谓的“乡绅”即多

此等人；一部分人拒绝接受教化，走向土豪化，文献中所谓的“豪民”即多此等人。前者成为

乡里慈善事业的积极分子，包括赈灾救荒、济贫恤穷、公益互助等，无不活跃着这群人的身影；

后者成为“寡恩而啬施”者，d 甚至借机发灾难财，成为乡里慈善的反面背景。

我们注意到，北宋末年开始出现富民遭受报应的故事。大观三年（1109 年），有黄冈村富

民闾丘十五平时多积谷，每每希求年荒即涨价发财，“细民苦之”。老年后得了怪病，“不复饮

食，但餐羊屎”。e 进入南宋，此类故事骤增。如绍兴五年（1135 年），余干富民段二十六，原

本储谷二仓，岁饥，闭廪不肯出，坐视乡里饥荒，结果被雷震死，“谷皆为火焚”。f 开禧二年（1206

年），婺源富人胡某，平日不以赈恤为念，大斗进小斗出，忽然遭“震雷击死，簿书焚毁，斗秤

a 黄宽重：《南宋史料与政治史研究——三重视角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8 期。

b ［宋］苏洵：《苏洵集》卷一八《苏氏族谱亭记》，语文出版社，2001 年，《三苏全书》点校本，第 249 页。

c ［宋］陈亮：《陈亮集》卷三四《东阳郭德麟哀辞》，中华书局，1987 年，第 456-457 页。

d  ［宋］黄榦：《黄勉斋先生文集》卷四《论建宁社仓利病》，书目文献出版社，2005 年，《北京图书馆古籍珍
本丛刊》本，第 478 页。

e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41 页。

f ［宋］洪迈：《夷坚志 · 甲志》卷八《闭籴震死》，中华书局，1981 年，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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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折，其妻为神物提下，肢体无伤，闾巷之人皆知之”。a 此类故事往往时间、地点、情节各要

素俱备，颇具可信度，间接反映出南宋时期部分富民的土豪化转变。当然，上述乡绅与富民并非

一成不变，而是可以随着实际作为发生转化，评价标准即在于该人对乡里慈善之态度，尤其是面

对乡村饥荒时的所作所为。当其积极参与乡里救荒，平时也能尽力于公益事业，则人们多称其为

“长者”“善人”等，因而具有了乡绅地位。如果此时坐视乡里饥困，甚至趁机抬价牟取暴利，

则被人们视为“为富不仁”的豪横。如果有人先前乐善好施、主动发廪赈济而获得乡绅地位，当

其再次面对饥荒而不再发廪赈济时，则又会失去乡绅地位，而还原为为富不仁的富民。在这种严

苛的乡里舆论背景下，富民承受了更多的压力，无疑也成为推动富民群体从事慈善活动的外力，

哪怕其行为是被动的。在这种乡居士人与民众的“合谋”下，富民或主动或被动地广泛参与到慈

善活动之中，由此，南宋时期近世慈善的活跃，就显得近乎必然。

四、元朝时期近世慈善的递嬗

元朝建立，蒙古统治者将草原部落制习俗带入中原，造就了“蒙汉二元的复合体制”。b

其重视理财而弱于基层治理的倾向，给地方社会带来困扰的同时也带来了权力重构。元人危素

曾明确指出，“有司率急于钱谷、簿书之事”，而于道路、桥梁、舟渡等公共设施为“迂缓不切”

之政，“无复加之意矣”。于是，津渡之舟尽为“悍夫凶人把握其间，争纤微之利，弃性命如

鸿毛者，盖多有之”。然而，有恶豪做坏事，就有“贤豪”做好事建立义渡。c 正是在此背景下，

元朝慈善活动得以延续和转变，而士人、富民出于不同动机成为慈善活动的主导者。换言之，

元朝重视理财而弱于基层治理的倾向，反而成为“激发”慈善活动的诱因。

元朝时期，士人群体因出路变窄而发生分化。一部分人仍秉持儒家传统，努力保持精神独立，

将乡里社会视为实现社会理想的价值场域，强化了自南宋以来的士人地方化趋势。在此背景下，

这些人在赈灾救荒、济贫恤穷、公益互助领域多有建树，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始于两宋时期的慈

善传统。尤其是义庄、义学的保持和兴建，大多与这部分士人有关。如分宁人冷颐孙，作义田

以周其族，施惠乡里。其所为，皆因家难国亡，“即绝世念，用孝友为政于家”。d 关于此，

如吴铮强所说：“元朝一方面承认理学与儒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又将其基本排斥在国家政

权之外，在这种背景下，理学实践主要的出路就在于社会，而不是国家。在国家之外实践理学

最主要的途径，就是重建宗族，因此在士族瓦解之后，元朝成为宋代以来普及型宗族兴起的关

键期。”e 换言之，部分士人在出路变窄无法实现其政治抱负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宗族组织或

a ［宋］董煟：《救荒活民书·拾遗》，中华书局，1985 年，《丛书集成初编》本，第 89 页。

b 李治安：《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 2014 年版，第 88 页。

c  ［元］危素：《危太仆文集》卷三《金溪县梁安峡义度记（戊子）》，中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年，《元
人文集珍本丛刊》本，第 409-410 页。

d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六七一《刘岳申·有元隐君子冷正叔桐乡阡碣》，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21 册，
第 604-606 页。

e 吴峥强：《科举理学化：均田制崩溃以来的君民整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第 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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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地缘社会建设而践行理学社会理想，重构了类似南宋士人之于乡里社会的价值场域。另一

部分士人则发生了功利化转变，采取务实态度，上与官方合作，下对地方压榨，行为与富民接近，

甚至可称之为“土豪化”。当然，功利化的士人并非不从事乡里慈善，只是其动机由仁义支撑

变为功利目的，通过有限的慈善实现对乡里的社会控制。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慈善是争夺乡里

社会支配权的行动。总体而言，元朝士人在整体衰落的情况下，仍致力于延续始于两宋的慈善

传统并有所作为，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元朝慈善活动的活跃。

元朝时期，富民群体随着新政权重视功利又弱于基层治理的特点而迎来发展机遇，一些人

出任地方官吏，成为同时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乡里新贵。这些人面对乡里社会的贫困问题，也采

取了相应的行动，但其动机或是出于控制地方社会之意图。即如上引危素所言，渡口舟船被恶

霸土豪把持，而“贤豪”则兴建义渡，以打破其垄断，无疑具有争夺地方支配权的意图。由此，

元朝时期富民部分取代了士人的地位，成为乡里的另一领导者。当然，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地

豪横化，横行乡里，村民畏之如官府。如郑介夫所说：“布置爪牙，把握官府，小民畏奉，馈

遗填门，其孳产视为己物，其妻子俾同奴婢，此在乡之豪霸也。”a 甚至达到了“无爵邑而有

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妄为，靡所不至”的严重地步。b 由于威胁到官方统治，

自然也引起元朝官方的打压。但一方面，终元之世，“豪富”始终是乡里的支配性力量则无本

质改变。c 另一方面，元朝后期不少富民有重新走上“绅化”道路的趋势，成为近似士人的地

方精英群体。如华亭人夏濬，其祖父椿即多有善行。至夏濬，虽读书通大义，而不喜为章句，

并不以读书为业。一心治家营生，“力耕作，谨储蓄，久而家益饶”。却自比于士人，曰：“士

生天壤间，能行己惠人足矣，亦何必居官为政哉！”其在乡里，赈济灾民，重修义学，设立义庄，

诸善并举。其他如舍药施棺，修桥铺路，治堰修渠，无所不为。d 夏濬的言行与前述南宋士人

孙一元的言行惊人相似，乡村社会亦成为其赖以实现人生价值的社会场域，无疑体现了元朝后

期富民的“绅化”转变。从时人有关论述中可知，元朝后期甚至出现了较为浓厚的“崇文”风气。

如郑元祐约于后至元年间（1335—1341 年）谈及当时社会风气时说：“天下乡平，人知门地（第）

为可重，至有远冒仕族以眩鬻于谊属者，古犹不免，而况于今乎！” e 总体而言，元朝富民无

论出于控制乡里的意图，或是基于阴德功利目的，甚至践行儒家仁义理念，都不能不对其所处

的社会场域进行一定的建设工作。反映在慈善领域，富民群体在赈灾救荒、济贫恤穷、公益互

助中的功利性特征虽较为明显，但其活跃程度也有所提高，甚至成为某些领域的领导者，这是

元朝慈善中的一个重要变化。

a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二一九《郑介夫·论制豪霸状》，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39 册，第 80-81 页。

b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九一一《赵天麟·限田产》，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28 册，第 153-154 页。

c 何兹全：《中国社会发展史中的元代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2 年第 5 期。

d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四〇六《贡师泰·元故处士夏君墓志铭》，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45 册，第
341-343 页。

e  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二〇九《郑元祐·鸿山杨氏族谱序》，凤凰出版社，2004 年，第 38 册，第 626-
6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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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lars, the Affluent, and Early Modern Charity

Zhang Wen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Ethnology, Southwest China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ity culture i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charity culture. The former is rooted in the deep soil of agricultural culture and thus with 

obvious secular characteristics since its emergence; the latter is based on Christian culture and thus with ob-

vious religious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ancient origin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harity culture from the West-

ern Zhou Dynasty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some Buddhist elements were added to the charity culture 

from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and later the subsequent integration of the 

three religions brought back secular characteristics to the charity culture. In the Song Dynasty, a new kind of 

secular charity formed, and its inf uence extended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ev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ng Dynasty coincided with the period of the Tang-Song Transition, the Song Dynasty 

marks the beginning of early modern times. The Yuan Dynasty inherited the inf uence of the Song Dynasty 

and was followed by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Qing Dynasty. It is fair to say that this charity that originat-

ed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evolved in the Yuan Dynasty can be named early modern charity. Scholars have 

done some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this topic, bu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main threads of charity 

culture in this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elf-organization caused by the state-society relation 

adjustment in the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regards the rise of modern charitable activities as the collective 

action of civil society aiming at the goal of self-organizing. In order to observe the macro-context of charita-

ble activities in this period,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rise and the change process of the two major groups in-

volved in charitable activities, namely the scholars and the af  uent. Generally, with the rise of these two 

groups,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saw the rise of early modern charity; with the localization of scholars 

and the division among the af  uent peopl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the active period of early mod-

ern charity; with the divis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oups of scholars and the af  uent, the Yuan dynasty 

witnessed the evolution of early modern charity.

Key words: scholars; the af  uent; early modern charity;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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